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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務 技 能 培 訓 及 評 估 中 心  

統 一 實 務 技 能 評 估  -  考 生 須 知  

 

1 .  考生須遵守實務技能培訓及評估中心 (評估中心 )的規定、評估

中心的職員指示及安排，及須按職員指示就坐及保持寧靜，否

則評估中心有權拒絕為該考生進行評估，並要求其離開評估中

心。  

 

2 .  考生必須攜同身 份 證 / 回 鄉 證 / 回 鄉 卡 / 特 別 行 政 區 護 照 正 本到

評估中心應考，以供核對身份。未能確認身份的考生，將不獲

准參加當日的評估，考生會被扣減一次考試機會，並須向培訓

機構查詢下一次考期的安排。考生可儘早透過培訓機構向評估

中心申請酌情豁免扣減該次考試機會。有關申請必須於接納出

席下一次考試前提出，如未能於時限內提出申請，將不獲處理。 

 

3 .  無論初考或補考，考生均應於指 定 登 記 時 間 (由培 訓 機 構 通 知 )

到達評估中心登記。遲到之考生有可能不獲安排參加當日的評

估，並須向培訓機構查詢下一次考期的安排。缺席的考生會被

扣減一次考試機會。如考生基於合理的原因未能按接納的考期

應試，可儘早透過培訓機構向評估中心提供證明，申請酌情豁

免扣減該次考試機會。有關申請必須於接納出席下一次考試前

提出，如未能於時限內提出申請，將不獲處理。  

 

4 .  考生須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是否適宜參加考試作出評估。為預防

流感或其他傳染病，考生於前往評估中心應考前，應自行量度

體溫。若出現發燒或流感病徵，應儘快求診及不應前往應考。

若考生因健康情況或緊急事故 (例如意外受傷 )未能在指定日期

或時間出席評估，應儘早通知培訓機構，並經培訓機構申請重

新編排考試日期。此外，若評估中心經考慮 /觀察後，認為個別

考生身體狀況 (例如頻密打噴嚏／持續咳嗽 )不宜進行評估，可

能會安排該學員於其他評估日期進行評估。在進行評估時若身

體不適，應立即通知評估員。  

 

5 .  評估中心強烈建議懷孕達 3 4 週的學員應延至生產後才出席評

估，以減低對孕婦及胎兒的風險。學員可於原定考期前經培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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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申請延期考試 (附預產期證明 )，並待產後 6 個月內經培訓

機構預約考期。  

 

6 .  考生須穿著端正莊重的服飾應試，評估中心有權拒絕衣履不整

的考生參加當日的評估。部分實務技能評估專案涉及不同姿勢

及高度的肢體操作，基於安全考慮，考生宜穿著有袖上衣、長

褲及平底運動鞋參加技能評估；不宜穿著背心、短褲、裙或高

踭鞋應試，免生尷尬或意外情況。倘若評估中心認為考生的衣

著不適宜參加考試，可能會拒絕讓考生參加當日的評估，而考

生須向培訓機構查詢下一次考期的安排。  

 

7 .  考生須預先向培訓機構查詢應考所需的物品 (例如應考家務助

理基礎證書課程需自備手套 )；如考具 (包括文具 )由評估中心提

供，則未經許可下不得使用自備的物品作考具。此外，考生不

應攜帶貴重物品前往評估中心，以免招致損失；評估中心對考

生的個人財物概不負責。  

 

8 .  為維持公平及公正之評估，考生不可向評估中心的評估員 /職員

提供任何利益，及 /或作出任何形式之恐嚇或騷擾，否則可被取

消考試資格。  

 

9 .  考生須遵守評估中心的規則及評估員 /職員的指示包括但不限

於：  

  保持評估中心環境清潔，不可吸煙、飲食 *或亂拋垃圾；  

  保持安靜，不可喧嘩或粗言穢語；  

  關掉手提電話、平板電腦等電子通訊器材，或將其調較至靜

音狀態；於評估中心內，不可使用手提電話；  

  進入評估中心時及進入考場後須用酒精搓手液潔手；  

  進入評估中心前，考生須已整理好頭髮衣物，以避免於評估

中心內才臨時進行整理好頭髮衣物；  

  保持等候室寧靜，靜待中心職員安排考試。禁止不必要的身

體接觸活動，例如與同學一起練習。如有臨時需要，考生須

在評估中心範圍以外進行，惟因此而錯過考試則責任自負，

評估中心未必能為錯過考試的考生即日再安排考試。  

  不可攝影、錄音或錄影；  

  不可攜帶動物、危險品、手推車或大型行李進入評估中心； 

  未經評估中心批准，不得攜同其他人士進入評估中心；  

  不可將評估中心的考試物品攜離試場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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  評估完結後，考生應按職員指示離開評估中心，及避免在升

降機大堂等待其他同學。  

  考生不可作弊，如考生作弊會被取消該次考試資格，以及該

次評核的成績會被評為不合格。  

 

10 .  部分課程 (詳情向培訓機構查詢 )的技能評估須由數名考生合作

進行，有關課程的考生有責任在評估過程中擔任協助員  (顧客

/長者 /病人 /助手 )的角色，評估中心不會提供協助員。考生與協

助員的組合會由評估中心於評估當日即場編排。考生若因健康

問題或其他理由未能擔任協助員，須於考試前經培訓機構向評

估中心申請豁免。考生在擔任協助員時，以任何形式提示正接

受評估的另一名考生，或不合作而影響評估運作，該名協助員

會被取消考試資格，以及該次評核的成績會被評為不合格。  

 

11 .  個別課程的評估設有特別安排，經培訓機構通知考生。  

 

12 .  考生應按評估員的指示，於指定時限內完成考核，在指定時限

以外的任何表現將不獲納入評分考慮之內。考生在考核前必須

關掉其電子通訊器材。  

 

13 .  考生及協助員須按評估員指示還原考具位置。一般情況下，評

估員會於評估將近結束時指示協助員，及 /或於評估結束後指示

考生還原考具位置。  

 

14 .  若 考 生 因 健 康 問 題 或 突 發 事 故 需 要 在 未 完 成 所 有 評 估 前 離

開，須儘快向評估中心提出申請。倘評估中心批准有關申請，

考生可稍後向培訓機構查詢下一次考期的安排以繼續其未完

成的評估部分。未獲評估中心批准擅自中途離開考場，將不獲

安排考期補回未完成的部分。評估中心倘因突發事故 (例如停

電、天文臺發出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、考生發生意外 )

終止評估，會主動聯絡培訓機構，為受影響的考生重新安排考

期，以繼續其未完成的評估部分。  

 

15 .  評估完結後，評估中心會向考生派發考生意見調查問卷，歡迎

考生提出意見，作評估中心提升服務的參考。正考時已填寫問

卷的考生，於補考時可以選擇填寫或不填寫。此外，等候室外

亦設有意見表及意見收集箱供考生使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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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原訂的考試日期及時間 (包括登記、等候、進行評估的時間 )或

會因突發情況及考試進度而受影響，評估中心會按需要而作出

更改並會通知受影響考生。  

 

17 .  評估中心會於考生完成評估後約 9 個工作天內，將其成績通知

培訓機構，以便考生向培訓機構查詢。不合格的考生應透過培

訓機構查詢其不達目標主要原因及尋求支援以改善補考的表

現。  

 

18 .  每名考生有一次初考及有兩次補考機會，所有補考均須於該班

別初考完成日期後的半年內進行。評估中心會於初考日期後的

半年內主動為不合格或缺席的考生安排補考，不須考生自行申

請。然而，若考生 3 次拒絕考期，評估中心會暫停編排，而有

關考生須在半年內主動透過培訓機構申請考期。  

 

19 .  當香港天文臺懸掛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

告信號，評估中心可能會取消當日評估或作出特別安排，有關

措施請參閱附 件 -  《 惡 劣 天 氣 下 的 評 估 安 排 》。  

 

20 .  基於維護學員的私隱及評估過程的保密性等考慮因素，進行考

試的場地並沒有安裝攝錄鏡頭，評估過程亦不設錄影。  

 

21 .  考生可於赴考前在本局網頁流覽試場短片、考試設備相片、虛

擬導覽及考生常犯錯誤短片 (只於個別課程提供 )。  

( h t tp s : / / ww w. e r b . o rg / t c / qu a l i t y- a s s u ra nc e / p ra c t i c a l - s k i l l s - t r a i n i

ng - an d- as se s s me n t -c en t r e /g u i de -n o t e s - f o r - c an d i da te s - and - s co pe

-o f - a s s e s s men t s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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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實 務 技 能 培 訓 及 評 估 中 心  

惡 劣 天 氣 下 的 評 估 安 排  

警 告 信 號  時 間  

情 況  

發 出 信 號 或 仍 然 懸 掛  
取 消 或  

改 掛 較 低 信 號  

 

黃色及紅色  

暴雨警告信號  

及  

3 號或以下  

熱帶氣旋警告

信號  

任何時間  所有評估如期進行  

黑色  

暴雨警告信號  

或  

8 號或以上  

熱帶氣旋警告

信號  

或  

政府於超強颱

風後公佈的

「極端情況」  

上午 7 時前  
考生應繼續留意電台及

電視台宣佈天氣情況  

所有評估如期

進行  

上午 7 時正  
上午評估取消  

下午評估安排待定  

所有評估如期

進行  

上午 7 時後  

至中午 1 2

時前  

上午評估取消  

下午評估安排待定  

上午評估取消  

下午評估如期

進行  

中午  

12 時正  
下午評估取消  

上午評估取消  

下午評估如期

進行  

中午  

12 時後  
下午評估取消  

備注：  

( 1 )  請留意天文台預警發出 /取消上述天氣警告信號的生效時間，以了解

實務試會否如常進行。  

( 2 )  在評估進行期間，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，評估將繼續進

行。  

( 3 )  在評估進行期間，如天文台發出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，評

估中心將因應實際情況儘快終止評估並安排考生離開。  

( 4 )  如因惡劣天氣情況取消或終止當日評估，評估中心會主動聯絡培訓

機構，為受影響的考生重新安排考期。考生可向所屬的培訓機構查

詢最新安排。  

( 5 )  倘若颱風過後路面情況未能及時恢復而導致缺席，有關考生應儘快

經所屬培訓機構向評估中心申請豁免扣減考試次數。  


